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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 
培训机构预收资金存管比例告知书 

 

               （驾培机构名称）建立存管专用账户时存

管比例为     %（30%/40%）。 

该驾培机构     年    月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具体情况 存管比例调整 是否满足条件 

质量信誉等级为 AAA且信用评

价等级为 A+ 
降低 5%  

质量信誉等级和信用评价等

级均高于上年度 
降低 5%  

质量信誉等级为 B或信用评价

等级为 C 
提高 5%  

质量信誉等级或信用评价等

级低于上年度 
提高 5%  

无预付费投诉 降低 10%  

预付费投诉解决率低于 90% 提高 5%  

受到行政处罚 提高 5%  

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提高 10%  

教练场地租赁期满前 3个月未

提供新租赁合同 
提高至 100%  

重新提交租赁期 3个月以上租

赁合同 
恢复至调整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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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驾培机构调整前存管比例为     %，本次存管比例调整可

累加为（提高/降低）    %，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存管比例调整（提

高/降低）    %，此次调整后存管比例为    %，自     年    月

起执行。 

 

 

 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